
本保險專案為不分紅保單

給付項目：輕度特定傷病保險金、特定傷病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1月01日 (105)合壽字第105001號
逕修文號：民國112年02月06日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

年0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符合保單條款第2條所定義之「特定
傷病」者(特定傷病中輕度者除外)，
依保險金額給付(若有已給付之「輕
度特定傷病保險金」應扣除之)，給
付後本附約效力終止。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罹患二種以上
特定傷病時，合作金庫人壽只給付
一次特定傷病保險金。

急性心肌梗塞(輕度/重度)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末期腎病變

腦中風後障礙(輕度/重度)

癌症(輕度＊/重度)

癱瘓(輕度/重度)

重大器官移植或造血幹
細胞移植

嚴重巴金森氏症＊

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

嚴重阿茲海默氏症

良性腦腫瘤併神經障礙後遺症＊

心臟瓣膜開心手術＊

主動脈外科置換手術＊

嚴重克隆氏病或潰瘍性結腸炎

病毒性猛暴性肝炎合併肝衰竭＊

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

嚴重頭部創傷＊

＊標示之除外給付項目請詳閱合庫人壽官網商品專區「合作金庫人壽
一年定期特定傷病健康保險附約(乙型)」條款第二條所載內容。

第1頁／共2頁
Control No：MKT01-11307-01158

113.07版

合作金庫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https://my.tcb-life.com.tw），
並於合作金庫人壽營業處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5樓）提供電腦設備供公開查閱下載。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本商品為一年期保險商品附約，最高續保年齡為七十五

歲。每年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

費率及被保險人年齡重新計算保險費，但不得針對個別

被保險人身體狀況調整之。保險期間屆滿後的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要保人若於寬限期間內未交付保險費或通知

合作金庫人壽不續約者，合作金庫人壽視為不同意續保

，本附約於保險期間屆滿時終止。

投保規則投保規則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專案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
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
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2.本簡介僅供參考，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
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
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3.本商品特定傷病之等待期為附約生效日起持續三十日（但發生之特
定傷病為「癌症」者，則為九十日），詳細內容請參閱本保單條款。

4. 本商品經合作金庫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
精算原則及保險法，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
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
慎選擇保險商品。本保險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
合作金庫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5.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
保險商品。

6.本保險專案為保險附約商品，附約生效日前之各期應繳保險費
未正常繳費，而致主約自動墊繳或停效者，該新增附約即不與
生效，當主契約撤銷時，其效力亦隨同撤銷；當主契約辦理展
期定期保險或主契約終止契約時，本赴約可持續至該期已繳保
險費期滿後終止。

7.本保險專案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
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本保險專案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
給付項目。

 9.合作金庫人壽保留最終核保通過與否之權利。

10.消費者於購買本保險專案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
本保險專案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77.5%，最
低37.1%；如要詳細了解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資
訊，請查閱合作金庫人壽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
或洽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3-133、您的業
務員或親至合作金庫人壽（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
東路二段85、87號5樓）查詢，以保障您的權益。

11.本保險專案之紛爭處理及申訴管道：免費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
0800-033-133，電子信箱 (email)：tw_service@tcb-life.com.tw      
（本文宣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依照本公司作業規定及
保單條款之約定）

12.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年繳費率表年繳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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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諮詢專線：0800-033-133


